关于2011年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报名的通知 
各位2011年应届毕业生： 
    为贯彻落实国家鼓励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以下简称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精神，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9〕4号），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印发了《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财教〔2009〕35号），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特点，国家决定在毕业生离校前的5、6月份进行预征。我校的报名工作从即日起开始，现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2011年6月15日前； 
二、报名地点： 主楼104室 武装部
三、联系电话：8306931 13846142620

四、报名对象：2011年应届毕业生（男性）。 
五、在报名点如实填写《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和《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 

